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
办公场所物业管理服务合同

甲方：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

乙方：

    乙方与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于    年  月  日签订了《办公场所租赁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中城建I[    ]   号—SWB），由乙方承租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综合办公楼   室（以下简称：办公场所）,建筑面积共  平方米(含分摊面积)，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同意就乙方所承租办公场所的物业管理服务事项，签订本合同，供双方共同遵守。

    一、服务期限

    本合同服务期限自 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年  月  日止。

    二、服务费用标准及缴付方法

    （一）物业管理费：每月每平方米  元，合计    元/月（大写        ）。甲方自    年  月  日起计收上述办公场所物业管理费。乙方须在每月十五日前（签约当月在签约之日起三个自然日内）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当月物业管理费。甲方收取物业管理费后，向乙方开具发票。

    （二）甲方为乙方提供供水、供电服务，分别按4.45元/吨、1.0158元/度计收每月供水、供电服务费。乙方所租办公场所内供水、供电服务费按实际使用情况收取，所属楼层公共区域和公共洗手间的供水、供电服务费则按照所租赁的面积比例分摊收取。甲方收到供水、供电服务费后，向乙方开具收款凭证。甲方可根据相关部门水、电价变动通知同步调整供水、供电服务费标准，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。

    （三）收款账户：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，开户银行： 建设银行民众支行，银行账号：44001780801053002005。收款账户如有变动，甲方应于变更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，乙方应以甲方最终提供的账户信息为准。
    三、双方权利义务

    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

    1.甲方提供办公场所供水、供电服务。

    2.甲方负责向乙方每周（国家法定假期除外）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7：30至12：00或下午1：30至5：00时间段内提供公共区域的卫生清洁服务，服务内容包括：公共走廊、电梯前室、消防楼梯、公共洗手间的清洁（注：公共洗手间每天清洁两次）、垃圾转运等。

    3.甲方负责提供清洁所需的工具及清洁用品，包括：垃圾箱、洗洁精、洁厕精、扫把、拖把、垃圾铲。

    4.甲方负责卫生清洁人员的监督管理，乙方对卫生清洁人员工作服务质量有异议的，有权向甲方书面反映情况，由甲方处理。

    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

    1.乙方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依时足额交纳物业管理费给甲方。乙方逾期支付物业管理费的，每逾期1日，须向甲方按日支付应付未付物业管理费5‰的违约金。

    2.乙方严格遵守甲方有关管理制度，并承担所租办公场所内及门口附近的防盗、卫生、消防、自身人员、进出办理业务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安全责任。乙方要对所租办公场所内产生的办公及生活垃圾定点投放，不得乱丢乱扔。
    3.厕所用的洗手液、卷纸箱、擦手纸箱、卷纸、擦手纸及垃圾篓、垃圾袋、纸巾用品由乙方自行提供给乙方办公人员使用。

四、其他条款

    （一）本合同与乙方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办公场所租赁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中城建I[    ]   号—SWB）同时签订，同时生效；本合同若变更，《办公场所租赁合同》同时相应变更；本合同若解除，《办公场所租赁合同》相应同时解除。

    （二）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，应由双方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成，则通过中山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    （三）本合同未尽事项，双方可另行协商，其补充合同及附件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    （四）双方对本合同涉及内容要严格保密，如因一方泄露造成另外一方损失，由泄密方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    （五）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    （六）本合同一式叁份，双方各持壹份，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持壹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

代表（签字）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

代表（签字）：

本合同签订日期及地点：    年  月  日于中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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